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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能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针对解决中高浓度有机工业废水 COD 去除难题，加快催化/分盐/结晶/氧化还原

等组合技术产业化进程，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苏州新能环境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家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苏州先

如技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景能环境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经

友好协商，决定共同出资设立苏州工业园区承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新公司注册

地址为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生物纳米园 A7 楼 203B 室，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2,200 万元，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72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2.7272%；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家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专利作价出资人

民币 4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8.1818%；苏州先如技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5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4.5454%；苏州景能环境技术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5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4.5454%。

以工商登记为准。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

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 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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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

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

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

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

民币 35,063,569.48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7,665,207.65 元。本公司拟出资

7,200,000.00 元设立参股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承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20.53%,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

资产额的 40.76 %,未达到以上标准,故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过程：2018 年 8 月 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外

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回避表决情况。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外对投资管理

制度》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如适用）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尚需在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家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张家港保税区新兴产业育成中心 A 栋 207 室 

注册地址：张家港保税区新兴产业育成中心 A 栋 207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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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韩涤非 

实际控制人：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主营业务：化工产品（非危险化学品）、化工新材料、化工设备、检测设备、

新能源设备、水处理设备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相关产

品销售；知识产权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科技项目代理服务；物业管理服务；

自有房屋租赁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品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关联关系：无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苏州先如技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生物纳米园 A7 楼 203B 室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生物纳米园 A7 楼 203B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孙承林 

主营业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查号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540 万人民币 

关联关系：无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苏州景能环境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生物纳米园 A7 楼 203B 室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生物纳米园 A7 楼 203B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彭萍 

主营业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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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方查号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540 万人民币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2、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苏州工业园区承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生物纳米园 A7 楼 203B 室 

经营范围：环保水处理项目及装备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公司及各投资人、股东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认缴/实缴 出资比例或持股

比例 

苏州新能环境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720 万元 货币出资 认缴 32.7272% 

中科院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张家

港产业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 

400 万元 专利出资 认缴 18.1818% 

苏州先如技术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40 万元 货币出资 认缴 24.5454% 

苏州景能环境

技术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40 万元 货币出资 认缴 24.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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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苏州新能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家港产业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苏州先如技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景能环境技术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经友好协商，决定共同出资设立苏州工业园区承叶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新公司致力于解决中高浓度有机工业废水 COD 去除难题，加快催化

/分盐/结晶/氧化还原等组合技术产业化进程，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合资协议书尚未签署，待签署后将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基于对未来整体发展战略考虑,为拓展公司上下游客户群体,进一步优化产业

结构,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能力。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角度做出的决策,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一定的市场风

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将完善各项内控制度,明确经营策略和风险管理,

组建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

可能发生的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可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从公司长远发展来看,

将对公司的业绩提升、利润增长等方面带来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苏州新能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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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能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9 日  


